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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95613082]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意向摸底表
	申请人姓名
	
	招生单位
	

	所在平台
（省部级及以上）
	

	申请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
专项招生计划数
	
	招生专业（代码+名称）
	

	目前主持在研国家级项目、企业科技项目情况
	1.项目、课题名称及编号，资金来源，起止时间，立项经费（万元）;
2.……

	经费余额情况
	纵向经费：（    ）万元
	横向经费：（    ）万元

	培养经费
支付账号
	        
注：培养经费支付须符合相关经费管理规定，确保可正常支出。

	本人今年拟招收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特此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有效，并且将按照《华北电力大学大学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实施办法（试行）》要求按时缴纳培养经费。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招生单位意见：
该同志符合“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申请条件，同意其2025年招收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5年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
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意向汇总表
	排序
	申请人
	招生单位
	招生学科专业
（代码+名称）
	申请招生人数
	所在高水平
科研平台名称
	纵向经费余额
（万元）
	横向经费余额
（万元）

	1
	张三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5801
电气工程
	1
	新能源
电力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
	100
	100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领导（签字）：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5年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
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招生协议

甲方：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乙方：            （导师）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及乙方申请,甲方同意乙方获得2025年              专业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指标    个,甲、乙两方达成如下协议:
1、导师按照学校规定按时缴纳培养经费，学制内每生每年6万元。导师须从其科研经费可支配经费中支出，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当年9月1日之前，一次性将四年培养经费（24万元/生）划转至学校财务处指定账户；确因科研经费支出预算限制无法一次性缴纳的，须在每年9月1日之前将学年培养经费（6万元/年/生）划转至指定账户。
2、与其他单位联合培养科研博士研究生时，联合招生单位或导师须承担的培养经费应不少于6万元/生/年。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因各种原因退出联合培养，由导师承担培养经费。
3、导师不按要求足额划转培养经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将暂停该导师的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计划招生资格，同时按欠费指标数量，核减其下一年相应数量的招生指标。
4、导师确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按要求缴纳培养经费的，应做好经费来源转接安排。
5、甲方对乙方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保障能源电力卓越工程师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培养经费及时到位。
6、乙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数，交还甲方统筹。
7、本协议经甲、乙两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两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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